






福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网上

办理业务流程

　　一、适用范围及条件
（一）适用范围。本流程适用于市本级划转业主大会管理前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以下简称维修资金）使用的网上办理业务。

　　（二）适用条件。按照本流程办理维修资金使用申请的，申请人须在福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管理系统）中完成信息登记。
二、申请人及核拨主体

（一）申请人。业主委员会、受业主委托的物业服务企业或者村（居）民委员会，均可按本流程申请使用维修资金。

（二）核拨主体。区住建（房管）局负责本行政区域范围内维修资金使用受理、审核相关工作；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心（以下简称市维修资金中心）负责维修资金划转相关工作的具体实施。

三、工作流程

（一）紧急情况维修资金预付款申请


１.由申请人完成的工作
　　（1）紧急情况认定。发生《福建省物业管理条例》第六十条规定的紧急情况时，申请人应立即组织专业人员和不少于5名受益业主进行现场勘验、核实，填写紧急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现场勘验报告（附件１），并把紧急情况书面报告所在地村（居）民委员会。紧急情况认定需提交消防救援机构、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等专业部门出具的整改通知书，或由所在地村（居）民委员会出具紧急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确认书（附件２）。

（2）编制使用方案。申请人在管理系统中创建“使用项目”，并根据现场勘验情况，填写紧急使用维修资金方案，上传以下材料：
①紧急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现场勘验报告；

②整改通知书或紧急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确认书。
公示。管理系统生成紧急使用维修资金公示，申请人将公示、业主分摊明细表、使用方案及发生的紧急情况向业主公示，公示期不少于三日。自公示之日起三日内，占维修资金列支范围内总人数或总面积20％以上的业主对紧急使用维修资金提出异议的，申请人应当停止维修资金紧急使用申请，按一般情况使用维修资金的程序办理。

（4）提出申请。公示结束后，申请人在管理系统中上传以下材料，提出使用申请：

①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申请表（附件３）；

②施工合同、预算书及维修实施单位主体资格证明；

③预付款发票；

④线下公示照片。

２.使用审核与划转
（1）审核。区住建（房管）局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四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

（2）资金划拨。市维修资金中心自区住建（房管）局审核通过后一个工作日内完成资金划转（预付款为核准金额的30%）。

（二）紧急情况维修资金余款申请
１.由申请人完成的工作

（1）施工及验收。申请人组织实施维修方案，对施工前、中、后三个阶段进行拍照记录，工程竣工后组织验收并填写维修和更新、改造项目竣工验收报告（附件４），验收需邀请不少于５位业主代表参与，受益业主少于5位的，由全体受益业主参与验收。

（2）公示。管理系统生成紧急使用维修资金余款公示，申请人将公示、决算书及验收报告向业主公示，公示期不少于七日。

（3）提出申请。公示结束后，申请人在管理系统中上传以下材料，提出使用申请：

①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余款使用申请表（附件5）；

②决算书；

③维修和更新、改造项目竣工验收报告；

④线下公示照片及施工前后对比照片；

　　⑤余款发票。
２.使用审核与划转（同紧急情况维修资金预付款申请）
　　（三）紧急情况维修资金一次性申请
　　１.由申请人完成的工作
　　（1）紧急情况认定。（同紧急情况维修资金预付款申请）

（2）编制使用方案。（同紧急情况维修资金预付款申请）
（3）施工及验收。（同紧急情况维修资金余款申请）

（4）公示。（同紧急情况维修资金预付款申请）

（5）提出申请。申请人在管理系统中上传以下材料，提出使用申请：

①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申请表；

②施工合同、决算书及维修实施单位主体资格证明；

③维修和更新、改造项目竣工验收报告；

④线下公示照片及施工前后对比照片；

⑤发票。

２.使用审核与划转。（同紧急情况维修资金预付款申请）　

（四）一般情况维修资金预付款申请
　　　　１.由申请人完成的工作

（1）编制使用方案。申请人组织编制使用方案，根据使用方案在管理系统中创建“使用项目”，生成维修资金业主分摊明细表。

（2）组织表决。申请人组织业主通过管理系统电子投票完成表决，表决期限最多不超过30日。业主表决期间，申请人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向业主充分告知维修方案内容，确保业主全面了解。

（3）公示。使用方案经维修资金列支范围内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后，管理系统生成表决结果公示，申请人将公示、预算书及业主签字花名册向业主公示不少于七日。

（4）提出申请。公示结束后，申请人在管理系统中上传以下材料，提出申请：

①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申请表；

②施工合同、预算书及维修实施单位主体资格证明；

③线下公示照片；
④预付款发票。
２.使用审核与划转。（同紧急情况维修资金预付款申请）　
　　（五）一般情况维修资金余款申请
１.由申请人完成的工作

（1）施工及验收。（同紧急情况维修资金余款申请）。

申请人申请项目余款，决算金额超过预算金额的，超过部分应当经维修资金列支范围内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

（2）公示。管理系统生成使用维修资金余款公示，申请人将公示、决算书及验收报告向业主公示不少于七日。

（3）提出申请。公示结束后，申请人在管理系统中上传以下材料，提出使用申请：

①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余款使用申请表；

②决算书；

③维修和更新、改造项目竣工验收报告；

④线下公示照片及施工前后对比照片；

　　⑤余款发票。
２.使用审核与划转（同紧急情况维修资金预付款申请）

　　（六）一般情况维修资金一次性申请
　　１.由申请人完成的工作

（1）编制使用方案。（同一般情况维修资金预付款申请）

（2）组织表决。（同一般情况维修资金预付款申请）

（3）施工及验收。（同紧急情况维修资金余款申请）

　　（4）公示。（同一般情况维修资金预付款申请）
（5）提出申请。申请人在管理系统中上传以下材料，提出申请：

①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申请表；

②施工合同、决算书及维修实施单位主体资格证明；

③维修和更新、改造项目完工验收报告；

④线下公示照片及施工前后对比照片；

⑤发票。

２.使用审核与划转（同紧急情况维修资金预付款申请）

四、其他

（一）为充分保障业主知情权，适用紧急程序申请使用维修资金的项目，受益业主中人数不低于三分之二的业主，须已在管理系统中完成房屋绑定。

（二）2027年１月１日前，因客观困难暂无法通过线上办理维修资金使用业务的，可依照《福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及《关于进一步规范完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办理工作的通知》（榕房〔2016〕3号）相关规定办理。
　　（三）购买电梯保险申请使用维修资金，办理流程按照《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支持购买电梯专项保险的通知》（榕建维金〔2025〕26号）执行。
（四）所有上传管理系统的材料均需原件。申请人应切实加强业务人员培训，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办理业务，规范填写申请信息，按要求上传相关资料，确保填报信息完整准确，上传资料格式正确、清晰端正、内容齐全、无残缺模糊。

（五）区住建（房管）局应严格按照规定开展审核工作，提高审核效率、确保办理时效；材料齐全的及时通过审核，材料不全或不符合要求的，及时予以退件，并明确、详细注明退件原因。

（六）市维修资金中心应切实加强业务培训与日常指导，开展流程解读及实操培训，提升申请人及相关单位业务办理水平。同时，协同各方加强政策宣传，争取业主理解认同与支持配合，凝聚社会共识，推动本流程顺利实施。

（七）申请人或相关单位、个人通过伪造证明文件、虚构维修项目、虚增工程费用等方式，骗取、套取或挪用维修资金的，按照国家及地方相关法律法规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八）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本通知由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
附件1
 紧急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现场勘验报告

    申请人：                     　　　　　　　　　　 （盖章或签字）
	物业区域名称
	

	勘验位置
	
	勘验时间
	

	勘验内容


	

	勘验结论
	

	勘验人签名（专业人员和不少于5名受益业主）
	房号
	签名
	勘验意见
	联系电话
	签名时间
	勘验人身份

	
	
	
	
	
	
	

	
	
	
	
	
	
	

	
	
	
	
	
	
	

	
	
	
	
	
	
	

	
	
	
	
	
	
	

	
	
	
	
	
	
	

	
	
	
	
	
	
	


附件2
紧急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确认书

                   区住建（房管）局：
根据《福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发生《福建省物业管理条例》第六十条规定的紧急情况，需要申请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无需组织业主依法表决同意。

经现场勘查，      区      路    号            小区                部位存在                     紧急情形，造成了                                 　　　

后果及影响，需紧急维修和更新、改造。

　　　　　　　　　　　　　　负责人签字：
　　　　　　　　村（居）委会（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本确认书由村（居）委会出具。

附件3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申请表

业务编号：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人（盖章）：　　　　　　　　　　　　　　　

	物业区域名称：　                                
	交付使用时间
	

	物业区域坐落：    区     街道（乡镇）     街（路、大道、巷）     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维修资金

收款信息
	收款账号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使用类别
	一般程序一次性使用（  ）    一般程序预付款使用（  ）    

紧急程序一次性使用（  ）    紧急程序预付款使用（  ）

	使用项目


	用款数额（元）
	列支范围
	旧产品保修期-年-月-日
	新产品保修期-年-月-日

	
	
	
	
	

	
	
	
	
	

	合计申请金额（元）

	合计拨付金额（元）

	紧急程序此栏不填
	列支总人数
	投票人数
	投票人数占比
	同意人数
	同意人数占比

	
	
	
	
	
	

	
	列支总面积
	投票面积
	投票面积占比
	同意面积
	同意面积占比

	
	
	
	
	
	


申请人已了解并遵守国家及本市关于维修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


四、组织实施单位提交的所有材料真实、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隐瞒。

五、维修和更新、改造项目的实施过程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以上承诺内容，如有违反，愿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申请负责人签字：                                    申请人盖公章：

　　年 月 日

	区住建（房管）局审核意见：
           区住建（房管）局盖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4
维修和更新、改造项目竣工验收报告

	物业区域名称
	

	小区地址
	

	工程项目名称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合同金额
	            元
	工程验收日期
	

	工程项目验收内容及结论：



	施工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         （盖公章）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意见（选填）：

负责人签字：         （盖公章）

                    年    月    日

	申请人意见：

负责人签字：         （盖公章）

                    年    月    日
	业主委员会意见（选填）：

负责人签字：         （盖公章）

                    年    月    日

	村（居）委会意见（选填）：

负责人签字：         　　　　　　　　　　　　　（盖公章）　
　　　　　　　　　　　　　　　　　　　　　　 年    月    日

	参

加

验

收

业

主

代

表

意

见
	房号
	签名
	验收意见
	联系电话
	签名时间

	
	
	
	
	
	

	
	
	
	
	
	

	
	
	
	
	
	

	
	
	
	
	
	

	
	
	
	
	
	

	
	
	
	
	
	


备注：通过紧急程序申请维修资金，需填写业主委员会及村（居）委会意见。

附件5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余款使用申请表

业务编号：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人（盖章）：　　　　　　　　　　　　　　　

	物业区域名称：　                                
	交付使用时间
	

	物业区域坐落：    区     街道（乡镇）     街（路、大道、巷）     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维修资金

收款信息
	收款账号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使用类别
	　　　　一般程序余款使用（  ）    紧急程序余款使用（  ）

	维修资金使用项目
	预算金额（元）
	决算金额（元）

	
	
	

	
	
	

	
	
	

	合计申请金额（元）
	
	核定拨付金额（元）
	

	已收预付款（元）
	

	申请余款（元）
	

	拨付余款金额（元）
	


　　一、申请人已了解并遵守国家及本市关于维修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


四、组织实施单位提交的所有材料真实、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隐瞒。

五、维修和更新、改造项目的实施过程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以上承诺内容，如有违反，愿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申请负责人签字：                                    申请人盖公章：

年 月 日

	区住建（房管）局审核意见：
           区住建（房管）局盖公章

                                                       年  月  日




